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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會 紀 錄  
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8 次會議紀錄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八案。 

三十八、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蔡正元等 28
人、委員李鴻鈞等 35 人、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分別擬具「醫療法第二十

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 28 人擬具「醫療

法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親民黨黨團、委員劉建國等 22 人、

委員田秋堇等 22 人分別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

員趙天麟等 21 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一百零六條及第一百零

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3、3、2、2、3、4、4 會

期第 10、14、15、1、1、14、8、9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

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024502501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蔡正元等 28 人、委員李鴻鈞等 35 人、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分別擬具

「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 28 人擬具「醫療法第

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親民黨黨團、委員劉建國等 22 人、委員田秋堇等 22 人分別

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趙天麟等 21 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

第一百零六條及第一百零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 8 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

，並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5 月 16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1765 號、10 月 3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2717 號

、10 月 4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2785 號、102 年 6 月 4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2557 號、第

1020702561 號、6 月 10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2900 號、11 月 13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5165

號、11 月 20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544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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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審查報告乙份（含條文對照表）。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併案審查本院委員蔡正元等 28 人、委員李鴻鈞等 35 人、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分別擬具「醫療

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 28 人擬具「醫療法第一百零六條

條文修正草案」、親民黨黨團、委員劉建國等 22 人、委員田秋堇等 22 人分別擬具「醫療法第

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趙天麟等 21 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一百零六條及第一

百零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 8 案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與第 2 會期第 1 次、第 3 會期第 14 次、15 次及第 4 會期

第 8 次、第 9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2 年 12 月 2 日舉行第 8 屆第 4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23 次全體委員會議

，併案審查本院委員蔡正元等 28 人、委員李鴻鈞等 35 人、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分別擬具「醫

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 28 人擬具「醫療法第一百零

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親民黨黨團、委員劉建國等 22 人、委員田秋堇等 22 人分別擬具「醫

療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趙天麟等 21 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一百零六

條及第一百零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 8 案。由趙召集委員天麟擔任主席，除提案委員作

提案說明外，並邀請衛生福利部邱部長文達率同相關人員、司法院、法務部、內政部等主管

列席說明備詢。 

三、謹將本案提案要旨概述如下： 

(一)委員蔡正元等 28 人提案： 

1.現行醫療法規定，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

之方法，滋擾醫療機構秩序或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違反該項規定者，警察機關應協

助排除或制止之。 

2.近年來發生多起民眾惡意阻擋救護車執行勤務，黑道份子於急診室尋仇，威脅、恐嚇

甚至毆打醫護人員，嚴重影響就醫民眾生命安全，對此違法行為，有必要加重刑責嚴

懲。 

(二)委員李鴻鈞等 35 人提案： 

1.近來有媒體報導病患家屬於急診室中對於急診醫護人員暴力相向，此舉不但危害醫護

人員生命安全，更可能耽誤其他急診病患就醫急救的黃金時刻。蓋急診室之病患大多

為立即性、急迫性的急性醫療病患，倘若因此暴力事件延誤醫治時間，將使其生命的

危急性陷入更高的風險之中。 

2.另，依據台灣急診醫學會針對全國急診醫護人員所進行的問卷調查發現，醫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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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表示曾受威脅、99%曾見聞威脅、37%曾實際受到暴力攻擊、92%曾見聞暴力攻擊

；護士有 73%表示曾受威脅、36%曾受暴力攻擊、93%曾見聞威脅、82%曾見聞暴力攻

擊。從上述數字可知台灣急診室之安全，亟需有立即性法令配套修正以保障。 

3.縱上，急診室醫療人員長期處於高風險環境下工作，並因威脅暴力橫行，已嚴重影響

急診室醫療品質。為求保障醫療人員安全暨提高醫療品質特以提出醫療法第二十四條

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案，針對於醫院內對醫護人員進行暴力行為之行為提高罰緩

。 

(三)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提案： 

1.近年來醫療院所頻傳暴力事件： 

98 年 10 月花壇鄉發生 16 煞衝入急診室內尋仇打錯人事件。 

99 年 11 月三峽某醫院急診室連續遭黑衣人包圍，警方急召 14 名警力坐鎮。 

100 年 3 月彰化兩男子酒後鬧事受傷，拿醫療器材砸醫師，又揮拳護理人員。 

同年 3 月耕莘醫院醫師在醫院遭病患家屬痛毆，對方還要護理人員當場下跪。 

同年 3 月新北市一對情侶急診室求診，仗酒意打傷護士。 

同年 4 月高醫開刀房麻醉科醫師在手術恢復室遭踹門闖入的病患親友揮拳毆傷，

院方息事寧人引發受害醫師的不滿。 

2.台灣急診醫學會新近所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近 90%醫師曾受威脅，37%曾親歷暴力

攻擊；73%護士曾受威脅，36%曾遭暴力攻擊。醫療院所醫病環境亟需法令配套修正以

保障醫病安全。 

3.鑒於醫護人員所處之職場環境風險加劇，已嚴重衝擊醫病品質與安全，除針對施暴行

為人提高罰鍰之外，修正條文內更賦予警察機關主動偵辦之法定義務，以及醫療機構

與主管機關應將暴力行為主動移送司法機關之告發義務，以免重蹈過往醫療院所與主

管機關息事寧人之覆轍，才能有效遏阻暴力歪風。 

(四)委員王育敏等 28 人提案： 

1.有鑑於醫療人員從事醫療業務時，經常發生遭受暴力對待及恐嚇之情形，造成許多醫

療人員無法順利進行醫療業務，實已嚴重影響就醫者之權益與醫護人員之安全。 

2.目前醫療法第一百零六條雖就妨礙醫療業務行為設有行政罰之規定，惟醫療人員所從

事之醫療業務，攸關就醫者之生命、身體、健康權甚鉅。為使醫療業務得以順利進行

，以有效維護就醫者之權益與醫護人員之安全，爰參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妨礙公務

罪之立法模式，增訂醫療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及第三項妨礙醫療業務罪及其加重結

果犯之規定。 

(五)本院親民黨黨團提案： 

1.確保整體醫療機構安全及遏制急診室、開刀房等醫療場所暴力，係屬國民健康醫療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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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構之重要環節。若無安全的醫療機構及安全的執行醫療業務環境，將影響充分且

永續之國民醫療權利，亦已影響醫療、護理人員執行醫療護理業務之安全及從業意願

。 

2.我國依憲法公醫精神建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體系後，國人及被保險人就醫或急診，其

場所絕大部分皆涵蓋在全民健保體系之醫療機構中，所受醫療照護，亦絕大部分皆屬

全民健保體系下醫療人員所提供之服務。故之，執行全民健保醫療業務人員，既無法

排除特定被保險人就醫權利，國家自有給予特別安全保障之義務，以確保其執行醫療

業務之環境與人身安全。 

3.刑法中規範普通傷害罪係屬告訴乃論，但此規範對於急診室及醫療機構中頻繁所見之

突發滋擾及暴力行為，實無特別之遏制及保障效果。然急診室及醫療機構之傷害案件

，往往對現場病人及醫療機構及醫療人員產生極大外溢效果，而導致他人、機構及醫

療人員之法益遭受立即或後續之損害。近年來，急診醫師快速流失，此亦為主因之一

，並確已導致執業急診醫師不足，國民急診就醫權利受損之實況。 

4.現行醫療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

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滋擾醫療機構秩序或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違反前項規定者，

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然則，當前之規範，一來警察非常駐醫療機構保障

機構及人員安全，二來當對執行醫療業務人員之傷害事件發生後，普通傷害案件屬告

訴乃論範疇，對於不特定加害人，並無犯前必受刑罰之法律遏制預防效果，對於事後

追究，加害人也易生僥倖免刑之心，甚而恐對受傷害之醫療人員再加騷擾或其他顧慮

。因此，凡事前之法律預示遏制規範，及事後之追訴主體，皆有加強保障之必要。首

先，有關警察常駐一節，宜由衛生署與警政署協調處理；再者，將對執行醫療業務行

為人員之普通傷害罪，列入非告訴乃論追究處置，則應立即修法解決。 

5.爰依上述精神，排除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對普通傷害罪告訴乃論規定之適用，修正醫

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如下：「違反前項規定並致執行醫療業務人員傷害者，除警察

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外，並應移送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不受刑法第二百八十

七條須告訴乃論之限。」 

(六)委員劉建國等 22 人提案： 

1.根據醫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

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滋擾醫療機構秩序或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此條文

主要的保障對象是病人的就醫安全，禁止「滋擾醫療機構秩序或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

」。 

2.該法規並未完整的保障醫師等醫事人員的工作權以及生存權，至此，醫事人員的權利

無法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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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故修正醫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以求對於醫事人員有完整的保障。 

(七)委員田秋堇等 22 人提案： 

1.近年來醫療院所頻傳暴力事件： 

‧98 年 10 月花壇鄉發生 16 煞衝入急診室內尋仇打錯人事件。 

‧99 年 11 月三峽某醫院急診室連續遭黑衣人包圍，警方急召 14 名警力坐鎮。 

‧100 年 3 月彰化兩男子酒後鬧事受傷，拿醫療器材砸醫師，又揮拳護理人員。 

‧同年 3 月耕莘醫院醫師在醫院遭病患家屬痛毆，對方還要護理人員當場下跪。 

‧同年 3 月新北市一對情侶急診室求診，仗酒意打傷護士。 

‧同年 4 月高醫開刀房麻醉科醫師在手術恢復室遭踹門闖入的病患親友揮拳毆傷，院

方息事寧人引發受害醫師的不滿。 

2.台灣急診醫學會新近所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近 90%醫師曾受威脅，37%曾親歷暴力

攻擊；73%護士曾受威脅，36%曾遭暴力攻擊。醫療院所醫病環境亟需法令配套修正以

保障醫病安全。 

3.鑒於醫護人員所處之職場環境風險加劇，已嚴重衝擊醫療品質與醫病安全，為有效遏

阻暴力以保障醫事人員人身安全與醫療品質，特提出醫療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案。 

(八)委員趙天麟等 21 人提案： 

1.根據 2006 年台灣急診醫學會調查統計台灣有 79%的急診醫護人員曾遭受威脅，有 37%

曾受到暴力攻擊。比較不同醫院等級的急診差異，在暴力威脅上，非醫學中心有 85%

，遠高於醫學中心的 68%，而肢體暴力上，非醫學中心 43%，亦高於醫學中心的 25%

，若以不同職務進行分析，醫師在暴力威脅及肢體暴力上（89%及 37%）均高於護理人

員（73%及 36%）。而根據衛生署統計 2009 年到 2013 年 5 月，已經累計六百五十件已

通報的急診室暴力案件，而未通報的案件數可能更多，雖然警政署已經在全台灣一百

九十七個醫療院所裝設巡邏箱，但成效有限，醫療院所是救人場所，不容許任何原因

和理由的暴力行為，醫療暴力事件除了影響醫護人員的安全外，更波及病人、家屬、

訪客，也打擊醫護人員服務熱忱，將加速醫護人力的流失，為保障醫事人員人身安全

，應將醫院暴力事件定為公共危險罪。 

2.我國現行醫療暴力相關行為態樣為毆打他人、辱罵、毀損物品、恐嚇威脅等等，而對

此醫療暴力處理方式，首先在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傷害罪、第二百七十八條重傷害罪

、第三百零九條公然侮辱罪、第三百五十四條毀損罪及第三百零五條恐嚇罪，其皆有

刑責之範圍，另外在行政法則屬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部分，而除較為嚴

重的重傷害及恐嚇外，其他皆屬告訴乃論之罪。故無論是因為醫病關係、醫院管理、

恐遭報復、畏於纏訟或是一念之仁等因素，事實上的確有許多醫療暴力之受害人未為

告訴或撤回告訴，以致相關之肢體、言語暴力未能獲得處罰。長此以往，不肖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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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被害人不願張揚的心理，肆無忌憚，結果使犯罪者逍遙法外，受害者忍氣吞聲，

恐將令整體醫療環境安全之維護更形惡化。 

3.醫療暴力牽一髮而動全身，在醫療環境內而為之暴力行為，不僅只涉及個人法益之侵

害，更對全體醫療院所內所有病人、訪客及醫事人員之安全造成危險，此等公共危險

之性質不應受到忽視，礙於告訴乃論無法追訴、行政處罰效力不彰等弊病存在，且亦

忽略了醫療暴力的公共危險犯罪本質。長此以往，徒令身處其中之醫事人員持續的受

到醫療暴力恐懼所擾，就診病人、陪病親屬與訪客之安全岌岌可危。爰提案修正「醫

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一百零六條及增訂第一百零六條之一修正草案」增列危害醫療安

全公共危險罪名、增列滋擾醫院秩序、人員暨妨礙業務罪、賦予醫院保全人員強制驅

離權及修正相關罰則。 

四、衛生福利部邱部長文達說明： 

關於「蔡正元委員等 28 人」、「李鴻鈞委員等 35 人」、「姚文智委員等 17 人」分別擬

具「醫療法第 24 條及第 106 條條文修正草案」、「王育敏委員等 28 人」擬具「醫療法第 106

條條文修正草案」、「親民黨黨團」、「劉建國委員等 22 人」、「田秋堇委員等 22 人」分

別擬具「醫療法第 24 條條文修正草案」、「趙天麟委員等 21 人」擬具「醫療法第 24 條、第

106 條及第 106 條之 1 條文修正草案」等，提出本部意見，敬請各位 委員不吝指教： 

(一)蔡正元委員等 28 人、李鴻鈞委員等 35 人、姚文智委員等 17 人分別擬具「醫療法第 24

條及第 106 條條文修正草案」、王育敏委員等 28 人擬具「醫療法第 106 條條文修正草案

」、親民黨黨團、劉建國委員等 22 人、田秋堇委員等 22 人分別擬具「醫療法第 24 條條

文修正草案」、趙天麟委員等 21 人擬具「醫療法第 24 條、第 106 條及第 106 條之 1 條

文修正草案」等 8 案 

1.綜合委員各修正案重點 

(1)強調醫護人員人身與執業安全，於醫療法第 24 條第 2 項「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

之外，增修「與醫事人員之人身、職業安全」；地點除醫療機構之外，部份提案亦

建議增加「醫療動力載具行進」及「醫療機構應建置相關設施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

醫療業務時之人身安全」等。 

(2)違反上述規定者，警察機關除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外，在第 24 條第 3 項增訂「並

應主動移送檢察官偵辦」。部份提案亦主張「應移送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不受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須告訴乃論之限。」 

(3)為達到實際嚇阻的效果，除提高原有第 106 條之行政罰鍰到十萬元到五十萬元不等

，亦有提案增訂「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因而致醫療維

生器材或其他設施毀損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

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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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部對委員各修正草案綜合意見 

(1)近年來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礙醫療機構安全及醫療業務之執行

案件明顯增加，依統計 98 年起迄今年 5 月，各縣市衛生局回報全國案件共計 681 件

，除易使醫護人員心生恐慌，亦加重醫事人力流失與招收不易等問題，更嚴重影響

所有就醫者的人身安全及權益。 

(2)惟目前擾亂醫院秩序或妨礙醫療業務執行案件中，當事人或醫療機構提出告訴或以

醫療法 106 條裁罰案件比例甚低，追究其因多半是因現行罰則甚輕，難收實際嚇阻

之效，且醫院或當事人多半不願主動提告，而警察機關排除事件之後，亦未積極移

送檢察官偵辦，以致讓施暴者心存僥倖，醫院暴力案件仍時有所聞。 

(3)為確保醫療業務人員能在免於人身威脅環境中安心執行醫療業務，進而保障民眾就

醫安全，本部積極與法務部開會研議 大院委員的各項提案，並參酌法學專家意見

後，建議如下： 

A、醫療法第 24 條第 2 項，建議刪除原有「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以強化原

條文是保障所有在醫院內提供或接受醫療照護的人。另由於醫療法主要是規範醫療

機構之管理法規，爰納入「醫療動力載具」是否合宜，尚請審酌。 

B、醫療法第 24 條第 3 項，建議原條文修正為「違反前項規定者，警察機關應

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其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即移送該管檢察官偵辦」，明定警察機

關除在接受醫療機構通報後應立即趕往處理之外，並應就事件中若有涉及刑責的部

份主動移送檢察官偵辦，而非由受害者或醫療機構去提出告訴，將涉及刑責的案件

由現行的告訴乃論改為非告訴乃論，並且明定由受理的警察及檢察機關主動偵辦。

法務部及法學專家認為如此已可達到 大院委員要求改為非告訴乃論（即所謂公訴

）的目的，因此，是否尚需明列「不受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須告訴乃論之限」等文

字，建請卓酌。 

C、保留醫療法第 106 條第 1 項之行政罰鍰內容，但為了達到實質的遏止效果

，建議可綜合各委員的提案，增列第 2 到第 4 項刑責： 

第 2 項：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

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3 項：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4 項：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

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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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絕大多數醫療機構均為政府主辦的全民健康保險合約醫療機構，醫事人員為享

有健保的全國民眾提供 24 小時的醫療照護與服務，但在執業時所獲得的人身安全保障卻

仍有不足，間接造成招募與留任的困難，亦嚴重影響所有就醫民眾的權益。本次 大院

委員共提出八個不同的修法提案，目的在於確保醫療業務人員能在免於人身威脅環境中

執行醫療業務，並將對醫療人員施強暴脅迫且負刑責者，由檢警機關主動偵辦後提起公

訴，並於醫療法中明確訂定刑責。本次修法與本部致力於醫事人員良善之執業環境及確

保人身安全，進而保障全民安定有序之健康醫療權利之立場一致。 

五、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審慎研酌後，爰經決議： 

(一)第二十四條，照委員趙天麟、江惠貞、葉津鈴、田秋堇、陳節如、徐少萍、劉建國及王

育敏等 8 人所提修正動議將各相關委員提案修正如下：「醫療機構應保持環境整潔、秩

序安寧，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及安全。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

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滋擾醫療機構秩序或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及危害醫療安全或

其設施。 

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 

違反第二項規定者，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其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即移送

該管檢察官偵辦。」通過。 

【本案採表決方式，表決結果：在場出席委員 9 人（含主席），贊成者 7 人，反對

者 1 人，贊成者多數，通過。】 

(二)第一百零六條，照委員趙天麟、江惠貞、葉津鈴、田秋堇、陳節如、徐少萍、劉建國及

王育敏等 8 人所提修正動議將各相關委員提案修正如下：「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其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命、身

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通過。 

【本案採表決方式，表決結果：在場出席委員 9 人（含主席），贊成者 7 人，反對

者 1 人，贊成者多數，通過。】 

(三)委員趙天麟等 21 人所提第一百零六條之一條文，不予增訂。 

六、本案業已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本法案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並

由召集委員趙天麟於院會討論本案時作補充說明。 

七、附條文對照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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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一百零六條及第一百零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蔡正元等28人提案
委員王育敏等28人提案
本院親民黨黨團提案
委員劉建國等22人提案
委員李鴻鈞等35人提案
委員姚文智等17人提案
委員田秋堇等22人提案
委員趙天麟等21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二十四條 醫療機構應保持環

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

公共衛生及安全。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

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滋擾醫療

機構秩序或妨礙醫療業務之執

行，及危害醫療安全或其設施

。 
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

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

時之安全。 
違反第二項規定者，警察

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其

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即移送該

管檢察官偵辦。 

委員蔡正元等 28 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醫療機構應保持環

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

公共衛生及安全。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

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滋擾醫療

機構秩序、妨礙醫療動力載具

行進或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 
違反前項規定者，警察機

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 
本院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二十四條 醫療機構應保持環

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

公共衛生及安全。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

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

第二十四條 醫療機構應保持環

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

公共衛生及安全。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

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滋擾醫療

機構秩序或妨礙醫療業務之執

行。 
違反前項規定者，警察機

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 

委員蔡正元等 28 人提案： 
除醫療院所外，將救護車載運、

救治傷患執行勤務納入本法規範

。 
本院親民黨黨團提案： 
一、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

非法之方法妨礙醫療機構安全

及醫療業務之執行，其結果非

僅單純造成特定個人法益之侵

害，亦對公眾就醫安全及全民

健康保險制度運作產生實質不

利影響。 
二、為確保醫療業務人員能在免

於人身威脅環境中執行醫療業

務，本修正案修正條文明文規

範，檢察官應對違反本條規定

，並導致執行醫療業務人員傷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滋擾醫療

機構秩序或妨礙醫療業務之執

行。 
違反前項規定並致執行醫

療業務人員傷害者，除警察機

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外，並

應移送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

，不受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須

告訴乃論之限。 
委員劉建國等 22 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醫療機構應保持環

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

公共衛生及安全。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與醫

事人員之人身、職業安全，任

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滋擾醫療

機構秩序或妨礙醫療業務之執

行。 
違反前項規定者，警察機

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 
委員李鴻鈞等 35 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醫療機構應保持環

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

公共衛生及安全。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與醫

護人員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

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

害者主動偵查後提起公訴，以

遏制醫療暴力、確保執行醫療

業務人員安全，進而保障全民

安定有序之健康醫療權利。 
委員劉建國等 22 人提案： 
一、根據醫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二

項之規定：「為保障病人就醫

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脅

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滋擾醫療機構秩序或妨礙醫療

業務之執行。」此條文主要的

保障對象是病人的就醫安全，

禁止「滋擾醫療機構秩序或妨

礙醫療業務之執行」。 
二、該法規並未完整的保障醫事

人員的工作權以及生存權，至

此，醫師的權利無法盡攝。 
三、故修正醫療法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之規定，以求對於醫事人

員有完整的保障。 
委員李鴻鈞等 35 人提案： 
一、本條修正。 
二、由於急診室暴力頻傳，醫護

人員之人身安全受損將影響病

患就診品質，爰此，增訂納入

醫護人員人身安全保障。 
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提案： 
一、本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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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方法，滋擾醫療機構秩序

或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 
違反前項規定者，警察機

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 
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醫療機構應保持環

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

公共衛生及醫病安全。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與醫

護人員之人身、執業安全，任

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滋擾醫療

機構秩序或妨礙醫療業務之執

行。 
違反前項規定者，警察機

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並應

主動偵辦。 
委員田秋堇等 22 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醫療機構應保持環

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

公共衛生及安全。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

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滋擾醫療

機構秩序或妨礙醫療業務之執

行。 
醫療機構應建置相關設施

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

二、鑒於醫療院所暴力頻傳，醫

護人員執行醫療行為時之人身

安全受損將危及病人就醫品質

，爰此增訂納入醫護人員人身

與執業安全保障。 
委員田秋堇等 22 人提案： 
鑒於近年醫療院所醫護人員慘遭

暴力事件頻傳，衛生署毫無具體

防杜作為，醫護人員人身與執業

安全備受威脅，影響所及，衝擊

其他病患醫療黃金時間與就醫權

益。爰此，為有效遏阻暴力以保

障醫事人員人身安全與醫療品質

，特提出醫療法第二十四條條文

修正案。 
委員趙天麟等 21 人提案： 
一、增列危害醫療安全之公共危

險罪名。故為維護醫療安全、

保障民眾就醫權益，建議比照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對飛

航安全保障之規定於醫療法第

二十四條第二項增列危害醫療

安全罪。 
二、增列滋擾醫院秩序、人員暨

妨礙業務罪前項危害醫療安全

罪。 
三、賦予值班警衛強制驅離權。 
審查會： 



 

 

時之人身安全。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警察

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 
委員趙天麟等 21 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醫療機構應保持環

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

公共衛生及安全。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

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危害醫療

安全或其設施。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

何人不得無故滋擾醫療機構秩

序及其人員或妨害醫療業務之

執行。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警察

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違

反前二項規定且非基於醫療目

的滯留院所，拒絕依醫事人員

要求離去者，醫療院所保安人

員得於必要時強制驅離之。 

第二十四條，照委員趙天麟、江

惠貞、葉津鈴、田秋堇、陳節如

、徐少萍、劉建國及王育敏等 8
人所提修正動議將各相關委員提

案修正如下：「醫療機構應保持

環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

公共衛生及安全。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何人不

得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

法之方法，滋擾醫療機構秩序或

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及危害醫

療安全或其設施。 
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以確保

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

。 
違反第二項規定者，警察機關應

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其涉及刑事

責任者，應即移送該管檢察官偵

辦。」通過。 

（修正通過）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其觸

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

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

委員蔡正元等 28 人提案：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其觸

犯刑法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委員王育敏等 28 人提案：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其觸

犯刑法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

理。 

委員蔡正元等 28 人提案： 
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

之方法，滋擾醫療機構秩序、妨

礙醫療動力載具行進或妨礙醫療

業務之執行者，若觸犯刑法，得

加重其刑度二分之一，以生警惕

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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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

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命、身體

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

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

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其觸

犯刑法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

理。 
對於醫療人員執行醫療業

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

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委員李鴻鈞等 35 人提案：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醫

療機構並應主動移送司法機關

辦理。 
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提案：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其

觸犯刑罰者，醫療機構與主管

機關應主動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 
委員趙天麟等 21 人提案：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

委員王育敏等 28 人提案： 
原條文僅就妨礙醫療業務之行為

設有行政罰之規定，惟醫療人員

從事醫療業務，攸關就醫者之生

命、身體、健康權甚鉅。為使醫

療業務得以順利進行，以有效維

護就醫者之權益與醫護人員之安

全，爰參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

妨礙公務罪之立法模式，增訂本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妨礙醫療業務

罪及其加重結果犯之規定。 
委員李鴻鈞等 35 人提案： 
一、本條修正。 
二、近來有媒體報導病患家屬於

急診室中對於急診醫護人員暴

力相向，此舉不但危害醫護人

員生命安全，更可能耽誤其他

急診病患就醫急救的黃金時刻

。蓋急診室之病患大多為立即

性、急迫性的急性醫療病患，

倘若因此暴力事件延誤醫治時

間，將使其生命的危急性陷入

更高的風險之中。 
三、依據台灣急診醫學會針對全

國急診醫護人員所進行的問卷

調查發現，醫師部分 89%表示

曾受威脅、99%曾見聞威脅、

37%曾實際受到暴力攻擊、92%



 

 

第二項規定者，處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

罰金。 
因而致醫療維生器材或其

他設施毀損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曾見聞暴力攻擊；護士有 73%
表示曾受威脅、36%曾受暴力

攻擊、93%曾見聞威脅、82%曾

見聞暴力攻擊。從上述數字可

知台灣急診室之安全，亟需有

立即性法令配套修正以保障。 
四、為求保障醫療人員安全暨遏

止急診室暴力事件頻傳之歪風

，特修正提高罰鍰，並要求醫

療機構於暴力事件發生時應主

動移送司法機關。 
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提案： 
一、本條修正。 
二、醫療院所醫護人員慘遭家屬

等人士施暴事件頻傳，醫護人

身安全自顧不暇，更恐危及病

患就醫品質與醫治黃金時間，

講師生命危急性陷入更高風險

。 
三、台灣急診醫學會所進行問卷

調查結果發現，近 90%醫師曾

受威脅，37%曾親歷暴力攻擊

；73%護士曾受威脅，36%曾遭

暴力攻擊。醫療院所醫病環境

亟需法令配套修正以保障醫病

安全。 
四、一旦行為人之行為該當本法

第 24 條第 2 項所定「強暴、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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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滋擾醫療機構秩序或妨礙醫療

業務之執行」要件，則不論行

為人同時該當《中華民國刑法

》普通傷害罪、重傷害罪、強

制罪、恐嚇危害安全罪、公然

侮辱或毀損罪之客觀構成要件

，原則上，行政機關即應依《

行政罰法》第 26 條所定之「一

行為不二罰原則」與「刑罰優

先於行政罰原則」，將案件移

送管轄司法機關進行偵辦與審

理。 
依《刑事訴訟法》第 241 條之規

定，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

嫌疑者，應即為告發，爰此，醫

療院所主管機關於獲悉訊息後亦

有依同法第 242 條向檢察官或司

法警察官告發之義務。 
委員趙天麟等 21 人提案： 
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

之方法，危害醫療安全或其設施

者，亦極有可能發生重大危險，

令原本亟待救治之病患生命健康

安全受有高度風險，極易導致醫

事人員、就診病患、陪病親屬等

人之死傷。為維護醫療安全、保

障民眾就醫權益，爰建議比照刑



 

 

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對飛航安

全保障之規定修訂醫療法第一百

零六條之罰則為「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並增列第二項「因而致醫療

維生器材或其他設施毀損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項「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第四項「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以落實

對民眾安全、公共利益之保障 
審查會： 
第一百零六條，照委員趙天麟、

江惠貞、葉津鈴、田秋堇、陳節

如、徐少萍、劉建國及王育敏等

8 人所提修正動議將各相關委員

提案修正如下：「違反第二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其觸犯

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

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

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

於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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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

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於

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通過。 

（不予增訂） 委員趙天麟等 21 人提案： 
第一百零六條之一 違反第二十

四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趙天麟等 21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金。」將原本為三

萬至五萬之行政罰鍰，改列為

三萬至五萬之刑事罰金，以表

彰該行為非以刑罰不足以相繩

之刑事不法內涵。 
審查會： 
委員趙天麟等 21 人所提第一百零

六條之一條文，不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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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趙召集委員天麟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本（第 18）次院會討論事項第 38 案「併案審查委員蔡正元等 28 人、

委員李鴻鈞等 35 人、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分別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

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 28 人擬具「醫療法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親民黨黨團、委員

劉建國等 22 人、委員田秋堇等 22 人分別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趙天

麟等 21 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一百零六條及第一百零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 8 案

」案，建請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規定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高志鵬  吳秉叡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法案名稱：併案審查委員蔡正元等 28 人、委員李鴻鈞等 35 人、委員姚文智等 17 人分別擬具「醫

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 28 人擬具「醫療法第

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親民黨黨團、委員劉建國等 22 人、委員田秋堇等 22 人

分別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趙天麟等 21 人擬具「醫療法第二

十四條、第一百零六條及第一百零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 8 案 

協商時間：民國 103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 20 分 

協商地點：本院群賢樓 801 會議室 

協商結論： 

一、第二十四條修正如下： 

第二十四條  醫療機構應保持環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及安全。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礙

醫療業務之執行，致生危害醫療安全或其設施。 

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 

違反第二項規定者，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如涉及刑事責任者，應移送

該管檢察官偵辦。 

二、第一百零六條修正如下：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如觸犯刑

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命

、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施強暴、脅迫，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

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第一百零六條之一條文照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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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列第二十四條條文之立法說明：本次立法係在維護醫療環境與醫護人員執業安全，惟

若未積極改善醫病關係不對等，恐致醫病關係更加緊張。鑑於「滋擾醫療機構秩序部分」涵括

於「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如未涵括部分，回歸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4 條之規範，爰予刪除。

並將第二項改為結果犯。另於本條第四項明定行為人如涉及刑責，警察機關應主動移送檢察官

偵辦。 

五、增列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之立法說明：本次立法係在維護醫療環境與醫護人員執業安全，

期能改善醫病關係，爰參酌刑法第 135 條第 1 項妨害公務罪及第 304 條強制罪之法定刑，增訂

本條第三項。 

主 持 人：趙天麟 

協商代表：田秋堇  蘇清泉  王育敏  鄭汝芬  江惠貞  

蔡錦隆  徐少萍  吳育仁  楊玉欣  劉建國  

陳其邁  葉津鈴  柯建銘  吳秉叡  林鴻池  

高志鵬  許忠信  王廷升  楊 曜  林德福  

陳歐珀  吳宜臻 

主席：請問院會，對上述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協

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二十四條協商條文。 

醫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一百零六條及第一百零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二十四條  醫療機構應保持環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及安全。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礙

醫療業務之執行，致生危害醫療安全或其設施。 

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 

違反第二項規定者，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如涉及刑事責任者，應移送

該管檢察官偵辦。 

主席：第二十四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一百零六條協商條文。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如觸犯刑

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命

、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施強暴、脅迫，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

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主席：第一百零六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一百零六條之一不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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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於完成立法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 2 分鐘。 

請趙委員天麟發言。 

趙委員天麟：（19 時 54 分）主席、各位同仁。我想今天此一立法通過至為重要，也很鄭重來呼應

社會的期待，即在醫療院所當中，為維護病患的安全及醫事人員的尊嚴，我們對醫療暴力採取

零容忍的態度，也就是說不容許任何人因為酒醉、情緒或個人其他非法的原因，在醫療院所裡

面，當醫事人員對病患進行治療、搶救時，行使任何形式的暴力。過去的法律力有未逮，以致

多數的醫療院所都在暴力的威脅之下產生相當多的疑慮和困擾。社環委員會的朝野立委，包括

蘇委員清泉、田委員秋堇等人，甚至是本院全體 113 位委員，都共同重視這個議題。所以我們才

能即時呼應社會的期待，三讀通過這個法律。未來依據第二十四條的規定，只要是以強暴、脅

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致生危害和醫療安全或其設施，醫院、警

方和檢方都必須負起責任。依據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這會達到妨害公務的非告訴乃論刑責，

讓公訴的精神徹底落實在醫療院所的反暴力行為裡面。 

另外，我們也呼應病人團體的期待，讓構成要件極為嚴謹，也讓醫病關係達到平衡。這是一

個立法的典範，藉由三讀通過之後的感言，我們呼應社會的期待，告訴所有的醫事人員和病患

，立法院已回應社會的期待，我們制定醫療法律來反對醫療暴力，謝謝。 

主席：現在截止登記發言。請田委員秋堇發言。 

田委員秋堇：（19 時 57 分）主席、各位同仁。在醫療場所對醫事人員施暴，迫使我們必須修改這

個法律。過去曾經有女醫師懷孕 5 個月，在急診室被酒醉的病人用醫療用的鐵盆差點打到頭部

；曾經有醫師被急躁的病人從背後用刀傷害，造成半身不遂。我們曾經希望警察可以進駐這些

頻頻發生暴力的急診室，但是警政署長表示警力人員不足。曾經有醫師提告，但是在半路被黑

道大哥攔下來說：「抱歉，醫生，我那天喝醉了！」這位醫師根本就不敢再告下去。我們修過

刑法，也想盡各種辦法，今天不得不回頭修醫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一百零六條及第一百零六條

之一。我們不是要給醫事人員特權，而是傷害了醫事人員，就等於傷害正在等待醫事人員救治

、看診的病人的安全。今天我們只想給醫事人員安心工作的環境，只想給病人安心看病的環境

。這個條文絕對不是王貴芬條款，因為所有的版本都在王貴芬代表事件之前就已提出，所以今

天我們絕對不是激情立法，只是想解決醫療場所被無端暴力對待、沈痾已久的問題。這個法案

是在困難的情況下仍然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等待已久的條文，醫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一百零六

條、第一百零六條之一能夠順利通過，要感謝全體立委同仁的共同支持，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讓台灣的病人可以安心看病，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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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蘇委員清泉發言。 
蘇委員清泉：（19 時 59 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醫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一百零六條、第一百零

六條之一能夠順利通過，真的是病人贏、醫界贏國家也贏，共創三贏。最近幾年來醫界五大皆

空、六大皆空，對醫護人員造成非常大的壓力，其中一項最重要的就是醫療暴力，本來這個法

朝野立委都還有意見，很感謝趙委員天麟、田委員秋堇及朝野立委，包括本席，大家一再的努

力，一再的協商，最後終於協商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版本，所以說現在這個版本是最好的

版本，對病人有更好的保護，也讓醫護人員有個安身立命、友善的就業環境。 
本席還有兩點期許，第一，醫界所有從業人員，必須要加強本職學能的增加，並且加強醫病溝

通，以同理心、愛心來對待病患，同時，也希望病人和家屬，可以時時體恤醫護人員的辛勞。這

個法案的通過，我要再三感謝，因為我本身也是醫生，感觸更深。再次感謝所有朝野立委，感謝

社會大眾，希望我們的醫病關係從此刻開始，能更加美好。謝謝大家。 
主席：請陳委員其邁發言。 
陳委員其邁：（20 時 1 分）主席、各位同仁。根據台灣醫學會的統計，有 90%的醫師曾經遭受威

脅，37%曾親歷暴力攻擊；73%的護士曾遭受威脅，36%曾經遭暴力攻擊，所以，醫療院所的整

體醫療環境及攸關醫病關係的法令修正，就非常重要。這次包括醫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一百零

六條及第一百零六條之一的修正，讓整個醫療環境的維護及醫護人員的安全等，獲得重大進展

，本席相信除了具有醫療背景的立委包括蘇清泉醫師及本席等，還有很多站在保護病人權益立

場的委員同仁們，大家可以站在維護整體醫療執業安全的立場，捐棄成見，達成共識，在此，

要代表不管是醫療團體或是病人團體，表達感謝之意。 
另外，剛剛大家都在感謝很多委員，其實還有一位很重要的本黨籍劉建國委員，他不僅提案，

也參與協商，讓這個法案順利獲得通過。我想這個案子，除了參酌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之一妨礙

公務及第三百零四條強制罪相關規定及精神外，更重要的是，就如同剛剛蘇委員提到的，這個法

通過之後，更意味著如何加強醫病關係，如何加強整個醫療環境安全的維護，這還需要很多相關

配套的行政法令修正，希望衛福部能儘速提出行政命令之修改，也希望所有委員同仁一起共同來

努力。最後特別感謝大家，謝謝。 
主席：請劉委員建國發言。 
劉委員建國：（20 時 4 分）主席、各位同仁。我要講的話，前面幾位委員都已經講完了，但是我

特別要提到這絕對不是專門為某某代表或某某藝人設立的條款，我想醫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得非常清楚，維持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尤其是在醫療環境，更應該有一個積極的法律制

度規範，讓整體公共環境，尤其是在病人需要醫師緊急救助過程中，得到更安全的維護，我想

這是一個國家必須重視的基本制度。 
今天在場很多委員，包括國民黨籍蘇委員及王委員、民進黨籍田委員、趙委員及陳其邁委員

等，都具有醫師背景，也知道這個過程熬了很久，開了很多次的記者會，與很多醫事團體協商

，並在衛環委員會召開多次專案報告，今天總算可以將醫療法第二十四條、第一百零六條及第

一百零六條之一等條文加以修正，對醫事人員、病患及其家屬、整個醫療環境而言都是正面的

。不要讓台灣再被其他先進國家恥笑，因為我們的醫療暴力真的比其他先進國家多出好幾倍，

今天總算可以透過這樣的法律制度加以修正，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重視公共救治環境的安全。 
特別再次感謝大家的共同努力，謝謝大家！ 


